
新光三越中港店114年2月13日11時33分

發生氣爆致5人死亡及38人輕重傷案

調查委員 
王幼玲、王麗珍、張菊芳

114年11月18日



調查重點

調查重點：

⚫ 臺中市政府相關行政調查？
⚫ 事發後之處理程序、應變機制是否

妥善周全？
⚫ 後續精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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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



調查經過
114.4

114.6.16

機關調卷：臺中市政府

⚫ 臺中地檢署114年4月14日新聞稿：專案小組初步認定本案疑似因

施工不慎導致天然氣主幹管線斷裂、氣體外洩蓄積，遇電動工具作

動火花，引燃天然氣造成氣爆事故…新光三越及承攬商等10名被告

交保並均限制出境、出海。本案仍將持續進行各項偵查作為，依偵

查計畫緊密排程調查取證，務求正確、完整釐清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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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履勘及約詢：

臺中市政府暨所屬消防局、都市發展局、經濟發展局、勞工局、社會
局、民政局、衛生局及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本案氣爆後狀況(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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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攻府簡報。



本案氣爆後狀況(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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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市攻府簡報
及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小怪手破碎機(一字鑽頭)
電動電纜剪

氣爆後狀況



資料來源：
臺中市政府簡報。

搶救時序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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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2月13日上午11時33分：消防局黎明分隊返隊途中目擊氣爆，
指揮中心同時接獲民眾報案，派遣出勤。

⚫ 11時45分：監控災害現場發生狀況，消防局通報該府各局處於12時
30分啟成立爆炸災害應變中心。

⚫ 11時58分：啟動大量傷病患機制。
⚫ 12時30分：應變小組到場。
⚫ 臺中市政府爆炸災害應變中心於開設期間召開2次工作會報。
⚫ 後續因相關傷情發展趨於穩定，由該府各相關局處就業管範疇賡續

執行相關復原重建事宜。



氣爆處-新光三越中港店12樓東北側附近。

氣爆原因-以施工不慎導致天然氣管線斷裂洩漏遇電動電纜剪作動火花引燃天然

氣造成氣爆之可能性較大。

事故原因

說明：
• 欣中天然氣公司2月10日派員至新光三越12樓拆除11個瓦斯表(總共有13個，麥

當勞及洗碗間的瓦斯表沒有申請拆表)，2月10日至2月13日支管及幹管裡面都

還有供氣。

• 因一字鑽頭之小怪手破碎機施工不慎致天然氣共用管線斷裂，造成天然氣洩漏，

則實有可能。

• 線架上遺留1支電動電纜剪…操作過程中均可明顯看到作動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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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瓦斯)管線說明-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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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外管：指自本支管分接點至
建物計量表入口處之輸氣管線，
應由欣中天然氣公司負責施工。

• 表內管：指自建物計量表出口
處至管線末端開關間之輸氣管線。
得由欣中天然氣公司或公用天然
氣導管承裝業（下稱承裝業）辦
理之。

資料來源：欣中天然氣公司。

• 本支管：指為輸送天然氣而敷設於道路、橋樑、河川、共同管

道、涵洞、堤防、公園或其他土地之輸氣管線。



天然氣(瓦斯)管線說明-拆表及供氣狀況

09 資料來源：欣中天然氣公司。

• 申請拆表日期：
2月4日(11表)。

• 執行拆表日期：
2月10日(11表)。

• 正常供氣部分：
氣爆前尚有麥當
勞與洗碗房2櫃未
申請拆表（即正
常供氣）。

小怪手
施工處

電動電纜剪
位置處



天然氣(瓦斯)管線說明-氣爆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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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爆前(以湄南河-巧味為例)                             氣爆後
資料來源：欣中天然氣公司。

氣爆前:執行拆表後，表
內、外管塞頭封塞止
氣，同時關閉表前開
關。

氣爆後:現場共13櫃位，
除因氣爆造成表位組
合管件遺失，其餘拆
表櫃位皆確認表前以
塞頭封塞，表前開關
為關閉狀態。



建築法
1、新光三越中港店因管理不善，引發氣爆，致外牆破損造成危害，未維

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裁罰30萬元，並依規定勒令

停止使用。

2、新光三越中港店及室內裝修業者未經核准擅自室內裝修，違反建築法

第77條之2及第95條之1規定，於114年4月24日各裁罰30萬元。

消防法
1、消防安全設備之消防火警受信總機回路斷線、瓦斯漏氣檢知器故障及

自動撒水設備末端查驗閥放水壓力不足(12樓)等，裁罰30萬元。

2、防火管理部分因現場室內裝修未依規定提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裁

罰30萬元。

裁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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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
臺中市政府消極被動等待新光三越中港店
自發提出室內裝修申請，應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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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三越中港店於114年2月13日上午11時33分因室內裝修施工不慎，
導致天然氣管線斷裂洩漏後發生氣爆，最終造成5人死亡及38人輕重
傷，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尚能本於權責於災害發生時即派員進行災害搶
救及人命救助，隨後臺中市政府亦成立爆炸災害應變中心並進行大量
傷病患應變及後續協處等相應作為，

• 惟於事發前，新光三越中港店即已將樓層改裝訊息周知外界，卻未依
法申請室內裝修許可、未提報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顯然無視法令規
範，

• 詎臺中市政府竟毫無察覺，明顯欠缺主管業務之警覺性及專業敏感度，
僅能消極被動等待業者自發提出申請，致未能督促業者落實建築法及
消防法揭示維護公共安全之意旨，應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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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
天然氣拆表作業與主管機關之聯繫機制02

• 新光三越中港店及其承攬人未能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 顯見災前，公用天然氣事業執行拆表作業因無須通知臺中市政府
所屬都發局、消防局、勞工局（勞動檢查處）等主管機關，彼此
間亦未有通報聯繫機制，致無從於事前掌握列管，以遏止業者僥
倖行為，肇生工作者及公共安全危害，應檢討改進。

• 公用天然氣事業由經濟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登記、許
可及監督管理，亟賴經濟部督促公用天然氣事業強化用戶落實管
線維護、偵漏及緊急遮斷設備之管理，並偕同內政部研謀建立天
然氣管線異動與施工行為間之橫向聯繫機制，以利各權責機關依
法列管並監督管理，俾確保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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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函請臺中市政府檢討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函請經濟部、內政部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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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感謝聆聽    歡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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